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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安徽省新型储能推广应用实施方案（2024-2027年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
起草情况的说明
一、背景和起草过程

新型储能是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技术和基础装备，对保障光伏、风电等新能源大规模应用具有重要意义。近年来，在光伏新增装机带动下，安徽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快速增长，但与先发地区相比，在推广应用体制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，亟待省级层面出台政策，统筹各方资源合力推进新型储能推广应用。根据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推广应用和产业发展的相关工作部署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（省光储办）会同省有关部门先后赴省内外开展专题调研，在学习借鉴先发地区经验做法的基础上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编制形成《安徽省新型储能推广应用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总体考虑

一是坚持问题导向。针对我省新型储能推广应用在扶持政策、电力市场、标准规范等方面存在问题，提出强化政策扶持引导等3项重点任务和8条具体举措，明确各地各部门重点工作方向，着力突破新型储能推广应用难点堵点。

二是坚持分类施策。根据新型储能技术成熟度差异，提出支持成熟技术规模应用、新兴技术示范应用、潜力技术探索应用的梯次推进思路。根据电源侧、电网侧、用户侧场景不同，提出对应的重点支持方向。

三是坚持示范引领。重点聚焦打造应用场景、加强宣传推广、促进供需对接，兼顾发挥龙头企业示范带头作用，形成一批可复制、可推广、产业带动性强的示范应用场景，通过示范引领探索发展模式。

四是坚持统筹协调。强化部门协同、省市联动，充分发挥省有关部门政策资源和职能作用，明确责任分工、汇聚工作合力，统筹推进新型储能推广应用工作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实施方案》包括总体要求、重点方向、重点领域、重点任务、保障措施共5个方面内容。

总体要求方面，明确提出坚持市场主导、政府引导，坚持安全可靠、效益优先，坚持示范先行、梯次推广，以政策扶持引导为重要抓手，以电力市场和标准体系建设为制度保障，培育一批示范应用项目，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，建立和完善适宜新型储能健康发展的政策体系、商业模式和标准规范。到2025年，全省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不低于300万千瓦，到2027年不低于450万千瓦、力争达到500万千瓦。

重点方向方面，明确提出支持锂电池储能等成熟技术规模应用，钠离子电池储能等新兴技术示范应用，氢储能等潜力技术探索应用三类应用方向。

重点领域方面，从电源侧、电网侧、用户侧三大类应用领域分别提出重点应用场景，特别是拓展高能耗企业、大数据中心、5G基站、工业园区、公路服务区等用户侧场景应用。

重点任务方面，提出强化政策扶持引导、开展示范场景应用、加快电力市场建设、指导规范有序发展等4项重点任务和优化电源侧储能建设调用等12条具体对应落实举措。

保障措施方面，明确提出加强组织领导、加强协同监管、加强规划引导等3项具体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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